附件22

企业培育奖励
为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简化政策兑现流程，现对符合条件的先进制造业企业实行“免申即享”培育奖励，具体支持如下：

一、支持条件

企业满足以下条件之一的，纳入奖励范围：

1.2025年度主营业务收入首次提升至2000万元及以上且符合一定条件的先进制造业企业。

2.2026年度新建投产（开工）且当年主营业务收入首次提升至2000万元及以上且符合一定条件的先进制造业企业。

二、支持方式和标准

1.对2025年度主营业务收入首次提升至2000万元及以上且符合一定条件的先进制造业企业一次性奖励金额最高不超过30万元；达到1亿元（含）的追加奖励不超过20万元。

2.对2026年度新建投产（开工）且当年主营业务收入首次提升至2000万元及以上且符合一定条件的先进制造业企业一次性奖励金额最高不超过50万元。

三、“免申即享”流程

符合奖励条件的企业登录北京市人民政府门户网站“政策兑现”频道（https://zhengce.beijing.gov.cn），选择对应的项目申报进行确认并填写相关账户信息。


